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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标准化发展的历程、模式与展望*

胡 关 子

摘 要：为推动区域标准化能够更好地支撑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区域标准化发展的背景和历程，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为例，归纳出区域标准化合作的三种典型模式，并在此

基础上对我国区域标准化发展机理和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标准化的产生是为了应对我国标准

体系纵向行政性分权所导致的问题，但当前主要通过协调区域地方标准所开展的标准化管理权力横向协调，难以

根本解决地方标准行政性特征，导致无法合理反映空间因素的问题。应持续深化地方标准化改革，建立政府监管

规则引用团体标准的机制，推动政府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区域协调标准制定主体转变，最终实现团体标准成为区

域标准化合作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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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标准

化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2016年9月，习近平主

席在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贺信中指

出，“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

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立

足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发展也对标准化提出了进

一步需求，2021年 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对

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

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有效破除

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将促进不同地区

标准协调统一作为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大市场、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2021年 10月 10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纲要》对区域标准化工作作出重大

部署，提出建立国家统筹的区域标准化工作机制，

将区域发展标准需求纳入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实现

区域内标准发展规划、技术规则相互协同，服务国

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同时，《纲要》还指出,要充分

释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优化政府颁布标准与市

场自主制定标准二元结构，大幅提升市场自主制定

标准的比重,推进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改革，强化推荐性标准的协调配套，防止地方

保护和行业垄断。这都显示出党中央对于区域标

准化发展的高度重视，提出以标准化服务支撑国家

区域重大战略，并要求加强市场在标准化活动中的

作用，持续推进标准化改革，防止因标准造成地区

壁垒。

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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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显著增强，区域标准化合

作广泛兴起。由于我国标准体系是由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组成，并不存在区域

标准一级，因此，区域标准化合作主要是指一个区

域内的地方政府共同推动标准协调统一的行为，以

促进相互之间要素、产品和服务往来。长期以来，

区域标准化合作的主要载体是政府主导制定的地

方标准，但当前在部分区域也出现了以市场主导制

定的团体标准为载体的新趋势。

当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区域重大战

略纲领性文件中都对区域标准化合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但总体上还较为零散，相关内容大多分散在

具体领域工作中。同时，区域标准化还涉及我国标

准化管理体系改革，尤其是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未

来发展走向。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家要求和各地实

践进行分析，以更好发挥地方在标准化工作中的作

用，推动我国市场体系配套良好的规则标准，助力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二、区域标准化发展的背景与历程

区域标准化发展的本质是我国标准化体系不

断合理考虑空间因素的过程。因此，对我国区域标

准化开展分析，首先要理解这一进程。

1.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标准

化体系并不包含空间因素

我国标准化体系的建立是服务于当时计划经

济体制需要，强调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和统

一，因此，并不包含空间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在引入苏联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起由各行业主管

部门分别进行管理的标准化体制，随着对苏联标准

化体制的进一步借鉴，我国逐步对国家标准进行统

一管理，标准化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相关

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则未获得标准制定和管理的

权限，主要职责是促进国家标准在本地执行，其对

标准制定的影响局限于本地区内的企业标准上。

1962年，国务院通过的《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标

准化管理办法》正式确立了这一体制，明确我国标

准体系由国家标准、部标准和企业标准组成，其中，

国家标准、部标准需由主管部门提出；企业标准的

制定、审批和发布也是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会同地

方进行规定。可见，这种高度集中的标准化体制，

强调标准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和强制性，不考虑由

自然或人文等因素导致的地区差异，仅可能在企业

标准的制定中有限地反映地方需求，这种体制能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地在国内形成统一、规范的

技术要求，但同时也可能限制标准在不同地区实施

运用的效果，对推动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产生阻滞。随着我国计划体制的调整，计划管理权

力逐步向地方“下放”，部分行业中开始出现地方制

定本地所需标准的情况。1962年，为规范地区家具

规格混乱的情况，北京、上海等地开始制定地区标

准。随后，工程建设、环境保护、药品等领域逐步允

许制定地方标准。由于地方标准是由各地方政府

自主制定，因而能够充分反映本地特殊的技术要

求。可见，伴随着计划权力由中央向地方转移，通

过地方政府在部分领域制定标准的方式，空间因素

被有限地考虑到我国标准化体系中。

2.改革开放后地方标准的确立使得区域标准化

发展具备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标准化领域行政性分权的

深入，地方标准正式成为我国标准体系中的一级，

区域标准化合作因而逐步开展。1979年，国务院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在条例起

草过程中，部分省市代表提出设立地方标准一级的

意见，但最终因增强标准的统一性而被否决。随着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国家持续的分权改革，地方

标准在不同行业逐步扩展，最终在体制上形成突

破。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准

化法草案过程中，关于是否设立地方标准爆发了激

烈争论。一部分委员和地方、部门代表认为我国各

个省市的气候环境资源条件差别很大，不可能都制

定全国统一标准；同时部分领域的法律已经规定了

地方标准；且地方标准仅针对有地方特点、受地方

条件影响限制的产品，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补

充，因此有必要设置地方标准一级。而以人大财经

委员会为主的部分委员则认为，设立地方标准不利

于发展不同地区的商品流通和竞争，可能会造成新

的条块分割，法律不应迁就现状。最后，地方标准

被写入标准化法，并规定由省（区、市）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这标志着地方标准作为我国标准体

系中的一类正式为法律所确认，也使得我国标准体

系进一步融入了空间因素。由于地方标准是地方

政府主导制定的，因此地方标准的制定必然受地方

94



中国区域标准化发展的历程、模式与展望

利益的影响。此时，地方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

荐性标准两类，其中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这更易

于导致地区间贸易壁垒。有些地方开展市场封锁，

以不符合卫生、检疫、商品标准之类的借口堵塞外

来品的通道。对此，2001年 4月实施的《国务院关

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

求，不得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采取与本地同类产品

或者服务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地区之间采用行政手段直接

设置壁垒的行为逐步得到规范，但是，以地方标准

形式导致隐性贸易壁垒的问题仍然难以杜绝，这就

迫切需要对地方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开展协调。因

此，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便开始

自发通过协调地方标准的方式来开展区域标准化

合作。

3.新时期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区域标

准化合作达到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随着标准化领域市场化改

革的深入，区域标准化合作在区域统一市场建设

中的作用愈发凸显。2015年，国务院颁布《深化标

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取消了有专门法律法规规定

之外的强制性地方标准，明确以满足地方自然条

件、民族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为依据制定地方标

准，还加强了地方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开放性。

改革方案还鼓励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

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开拓了市场和社会团体

自主制定标准的新渠道。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对改革

方案的成果进行了落实，还赋予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标

准的权力，并强调禁止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

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地

方标准不断改革、团体标准出现的背景下，区域标

准化合作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尤其是随着

我国部分区域重大战略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区域

标准化合作均被纳入相关文件中，使得区域内地

方政府自发的标准化合作行为得到了相应区域发

展顶层设计文件的认可。由于不同区域的标准化

基础和条件不同，因而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

标准化发展模式，共同推动着我国区域标准化合

作达到新高度。

三、国内典型区域标准化合作模式

我国区域标准化发展呈现出的不同模式和路

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在区域标准化合作中发挥作

用大小不同所导致的，相关模式的演进趋势对于未

来区域标准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向意义。

1.京津冀区域：地方标准协调模式

京津冀三地的区域标准化合作是以首都为中

心、政府主导开展地方标准区域协同的模式。早在

2011年 8月印发的《首都标准化战略纲要》中就指

出要以京津冀都市圈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京津

冀地区标准化交流与合作，具体包括促进区域内标

准化资源、信息、技术与人才交流，在共同需求领域

进行标准化联合攻关，开展标准一体化试点合作

等。随后成立了首都标准化委员会（以下简称首标

委），由北京市政府领导担任负责人，办公室设在北

京市场监管部门，天津、河北市场监管部门为成员

单位，确立了首都标准化统筹协调机制。2015年 4
月，中央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从产

业发展、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三个方面对京津

冀区域标准化工作进行了部署；随后京津冀三地市

场监管部门签订了《京津冀区域共同制定地方标准

有关事项的会议纪要》，推动以首标委为工作平台，

逐步建立健全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立项、

共同制定、同时发布的工作机制；形成京津冀三地

标准化主管部门与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密切合作

的“3+X”工作模式。截至 2021年 6月，京津冀区域

协同地方标准已发布超过60余项，涉及交通、环保、

卫生健康、安全生产、冷链物流、人力资源、旅游、工

程建设、殡葬服务等领域。京津冀区域地方标准协

同有效地支撑了区域内相关市场和基础设施一体

化，助力三地在部分领域形成同样严格的环境保

护、公共服务等要求。但是，京津冀区域标准化协

调主要是以政府主导的地方标准为合作载体，虽然

京津冀三地都能提出区域协同地方标准提案，但工

作机制是建立在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为主打造的

合作平台之上的，由北京市领导担任负责人，可见

京津冀区域标准化合作机制是以首都为中心的。

由于三地提出地方标准提案的侧重存在差异，覆盖

领域的扩展还需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主动发挥积

极性，同时缺乏与市场需求的广泛联系，以及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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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和监督能力还不在同一层次，因此京津冀

区域标准化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长三角地区：以地方标准协调为主、团体标准

协调为辅的模式

长三角地区标准化合作是区域内地方标准化

体制高度协调并鼓励市场和社会参与的模式。早

在2003年，苏浙沪就在国内率先推动长三角区域标

准一体化，两省一市围绕农副产品地方标准互认、

物流国家标准共同实施、标准化服务合作、区域内

检测结果互认、部分重点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协调和

联络机制建立等方面开展了合作，并不断向更大范

围和更深领域扩展。到“十一五”时期，安徽、江西

也加入长三角区域标准化合作中，四省一市进一步

加强了地区间标准化工作的合作互认，并着力推动

省际技术法规、技术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等方面

互认和互通。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不仅从产

业发展、设施联通、环境保护、对外开放、公共服务

等方面对长三角地区区域标准化工作进行部署，还

将建立标准统一管理制度作为创新长三角地区区

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按照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标

准体系，实现区域内重点标准目录、具体标准制定、

标准实施监管三协同等系列要求。2020年1月，苏

浙沪皖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了建立健全涵盖

标准化全过程的区域标准化工作机制，还推动包括

强化标准一体化保障基础，探索在立法层面建立区

域标准化法律保障体系，并鼓励区域内社会与市场

主体组建相关标准创新联盟，以制定相关团体标准

和企业联盟标准。可见，长三角地区区域标准化合

作无论是发展基础，还是合作深度和广度都具有相

当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区域内地方标准化体制

机制高度协调；二是标准化人才、资金、政策等配套

相当完备；三是强调标准与区域内合格评定紧密衔

接；四是鼓励社会与市场主体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

区域标准化合作。但相比于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四

地由于缺乏发挥统筹与主导作用的一方，使得长三

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定的数量并不多。

3.粤港澳大湾区：团体标准协调模式

粤港澳区域标准化合作是以市场和社会需求

为导向，以市场自主制定团体标准为载体的模式。

早在 2011年，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就与香港、澳门

特区有关政府机构共同成立粤港标准专责小组和

粤澳标准专责小组，积极探索粤港、粤澳标准化合

作。由于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相

比，具有“一国两制”、不同关税区和法律体系等特

点，这种制度架构导致粤港澳三地在标准化体制机

制上存在巨大差异。如港澳两地并不像广东省一

样，在政府部门中设有标准化主管机构，而是分散

到相关政府部门之中，同时港澳政府部门也不存在

标准制定与发布职能，通常是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基于这样的制度基础，粤港澳大湾

区区域标准化合作就不可能采取政府主导地方标

准协调的方式，而只能以更加市场化的途径来构建

合作模式。2019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医药合作、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和提升对外开放等方面对

标准化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强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商会等社会与市场主体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的积

极作用，明确了以团体标准这种市场标准作为粤港

澳三地开展区域标准化合作的载体。2021年4月，

粤港澳及周边地区从事标准化相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高等院校、标准化专家和专业人士共同发

起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该联盟是围

绕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团体标准制定、理论研究、推

广应用、产业化等活动的非营利性标准化组织。这

样，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标准化合作就具备了统一的

标准制定主体，并围绕三地交流中具有较大共性需

求的领域建立技术委员会，以及加强标准与检测、

认证的联动，最终通过三地政府积极引导，以满足

市场和社会共同需求为目标，推动“湾区标准”的

制定。

四、我国区域标准化发展机理与演进趋势

从我国区域标准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地方标

准的产生是对当时高度集中的标准化体制的改进，

但是，这进一步造成标准体系在地区层面实施时为

行政区划所割裂，协调地方标准的需要促使我国区

域标准化得以自发产生，并随着我国标准化改革而

演化出不同的合作模式，最后均为我国区域重大战

略的顶层设计所吸纳。为促进我国标准体系能够

更加合理地融入空间因素，必须对区域标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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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和演进趋势进行分析。

1.区域标准化是对我国标准化行政性分权逻辑

的校准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中央相关主管部门制定标

准的方式，难以容纳我国经济社会活动中广泛存在

的空间因素，尤其是随着计划管理权限从中央向地

方下放，相关主管部门就更难以制定全国统一的标

准。由于地方标准能够容纳部分空间因素，因而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标准体系的不足。改革开

放后，随着标准化领域中央向地方的持续分权，地

方标准正式纳入我国标准体系中。随后，地方标准

制定主体和范围均在行政体系内部不断扩展，形成

了对行政性分权的路径依赖，使得行政性分权成为

地方标准发展的内在逻辑。由于地方标准是按照

行政区划来制定和实施的，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的区域性特点通常是跨越单个行政区的，很多地方

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也逐步在原产地范围外进行生

产，这都使得地方标准制定所立足的存在基础不断

被削弱。不仅如此，由于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在地方

标准制定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使得

地方标准自然地与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相一致。这

导致地方标准实质上成为隐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从而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虽然随着标准化改

革的深入，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被不断削弱、开放性

不断增强，但地方标准作为行政性分权的产物，难

以摆脱其为地方相关主管部门所主导的情况。如

本地大型企业等地方利益团体能够通过对有关部

门进行“监管俘获”，从而影响地方标准的关键技术

指标的设定。另外，大量其他行政区域内的利益相

关方无法充分参与到特定地区的地方标准制定当

中。同时，地方标准的特征使得市场主体在地方标

准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不高，部分地方政府设置的

标准制定奖励和补贴扭曲了地方标准的制定激励，

进而增加了寻租风险。

在地方标准可能形成行政性垄断的情况下，通

过协调区域地方标准的制定，促进形成统一的产品

和服务标准，就成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

面。因此，区域标准化的起源便是对我国标准化行

政分权逻辑的一种校准。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行

政分权在早期促进了标准体系中考虑一定的空间

因素，但最后却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不能够合理

考虑空间因素，不得不通过区域标准化合作的方式

来解决这一问题。

2.协调地方标准无法解决区域标准化发展的内

在矛盾

当前，为克服地方标准造成技术性贸易壁垒问

题，部分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地方政府

开展的地方标准协同或区域标准一体化行动，就是

通过统一区域内地方标准的方式，来减少由地方标

准产生的对地区间贸易的负面影响。如长三角地

区已经开展建立地方标准统一管理制度，探索构建

区域一体化标准体系，主要采取一是对各地已有的

标准开展互认、采信，包括在检验检测结果上进行

互认，推动存量地方标准的兼容；二是相互让渡部

分地方标准的管理权限，在地方标准立项、发布、实

施、评价和监督方面进行统一，在重点领域开展区

域统一标准试点，提升地方标准增量的一致性。区

域标准一体化的努力有助于减少在一个区域内部

由于地方标准不同而产生的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

部市场的一体化，这是从地方层面自发应对地方标

准无法合理考虑空间因素所导致的缺陷。虽然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种不同的区域标准化合作

模式均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整体来看，仅通过区域

内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化协调，只能减少区域内达

成共识的地方标准所造成的贸易壁垒，由于区域内

地方政府的需求并不能完全一致，以及区域内各地

自主研制的地方标准数量远多于区域协调制定的

地方标准数量，因而无法彻底根除相关地方标准的

不良影响。同时，即便是研制出的区域协调地方标

准，也可能导致本区域与其他区域产生新的壁垒。

这是因为以地方标准协调的区域标准化合作方式，

本质上是标准化管理权力在行政体系内部的横向

协同，仅能处理部分领域由地方标准造成的问题，

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标准的行政性所衍生出

的问题。

尤其随着地方标准制定的主体由省级进一步

扩展到市级，即从原来的 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

理论上扩展到了 289个设区的市。使得近两年来，

由于地方标准制定主体和范围的扩展，导致地方标

准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公告信息计算，从年度新公告的地方标准

备案数量来看，自 2010年以来，地方标准数量总体

上保持了稳步增长，平均年备案量在 3000—4000
项，但是到2019年备案数急剧增长到7777项，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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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备案数量的近两倍，2020年备案地方标准则达到

8435项。这一方面使得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地方保

护和市场分割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也使得

以协调地方标准的方式来推进区域标准一体化变

得更加困难。

因此，区域标准化发展的核心矛盾在于处理我

国以行政权力主导的标准化体系与愈发变化的科

技创新、市场和社会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其解决

方案必须采取能够充分合理地反映空间因素，这就

需要对我国标准化体系运行的行政性分权逻辑进

行调整乃至改革，而新标准化法确立的团体标准正

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锁匙”。

3.团体标准化合作是未来区域标准化发展的关

键所在

当前，区域标准化合作逐步显示出新特征，即

越发强化了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这一方面是来自于

地方标准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另外一方面则是出现

以团体标准这种市场标准为载体的方式来推进区

域标准化合作。团体标准作为 2015年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的重要成果，早已在世界通行，是由市场

自主制定、自由选择、自愿采用的标准类别。团体

标准作为更为市场化方式，能够更加容易地汇集市

场主体、更加快速地响应市场需要，更重要的是，能

够以更加全面和灵活的方式考虑标准制定中的空

间因素，突破原有行政区划乃至制度差别等阻碍。

如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标准化合作制定的团体标准，

实质是在大湾区内社会和市场已经得到广泛执行

或者需要广泛执行的标准，是综合考虑需求和供

给，能够充分释放效能的区域标准。作为中性的技

术性制度工具，“湾区标准”跨越了粤港澳三地一个

国家两个制度三种管理体制的障碍，突破了港澳不

执行内地标准化法而导致三地标准难以互认的约

束，可在大湾区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的规则联通与

区域协调作用。因此，团体标准化合作的方式能够

克服地方标准背后的行政性垄断，进而突破我国标

准化行政性分权的内在逻辑。但是，虽然团体标准

在成为区域标准化合作的载体上具有这一优势，但

团体标准作为市场主导形成的一种技术规则，如何

成为政府监管依据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还需要构建

与地方政府监管需求有效衔接的方式。这就需要

相关团体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保障开放、透明、无歧

视和符合程序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融入地方

监管需要。在推动构建政府监管规则中引用团体

标准机制的基础上，区域标准化合作的未来导向是

推进以团体标准实现对地方标准的替代，在逐步取

消和转化地方标准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团体标准

的运用，使得地方的标准化需求主要通过组织和参

与国内团体标准化活动来满足。通过对区域标准

化基本载体的变更，推动我国区域标准化合作能够

解决标准化行政分权带来的问题。通过政府主导

标准制定转向政府参与、市场主导的方式转变，从

而真正实现标准体系对空间因素的合理反映。

五、结语

1.总结

区域标准化合作是在我国标准体系中合理考

虑空间因素的努力。我国早期通过设立地方标准，

使得当时高度集中的标准化体系能够反映一定的

空间因素，这一发展逻辑也是在我国计划体制大背

景下的必然调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

地方标准来融入空间因素的方式受制于其行政性

特征的影响，使得地方标准最终反倒割裂了我国市

场规则中的空间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形成地方市场

壁垒，而由此产生的以协调地方标准来开展区域标

准化合作的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标准行政性特征本质所产生

的问题。团体标准化这种市场主导的标准化活动

能够较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其工作机制更加灵活，

制定周期较短，能够更加及时地反应技术创新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其市场自主制定的特征，使得

团体标准的实施更为便利，并且能够充分体现相关

空间因素，从而避免了地方标准的相关问题，使得

团体标准具备成为区域标准化发展关键载体的潜

力。但这都要求持续推进我国标准化体系市场化

改革，尤其是改革我国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化管理

体制，包括推动地方标准制定更加开放，推动相关

地方标准转为国家标准、团体标准乃至撤销，逐步

压减乃至取消地方标准这一层级。推动团体标准

化活动更加规范，更好地完善团体标准知识产权政

策，开展团体标准与认证等有效衔接，并建立团体

标准能够为政府监管所使用的机制等。

2.启示

区域标准化载体的变革，需要建立在整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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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及标准化管理体制市场化法治化转型基础上，

离不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以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

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其中，能否为标准化活动建立

公开、透明、包容、无歧视和专业化的制度环境，推

动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与市场、社会共同推动是区

域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涉及三个方面的转

变，一是政府监管理念的转变，即政府从以主导制

定标准为工具进行命令控制式监管的理念中转变

出来，从具体技术路径的选择上退出，在政府监管

所运用的标准中更好体现维护健康、安全和环保等

底线要求，更多鼓励企业联盟和社会团体运用标准

实现自我监管，以更加多元的监管方式应对不同的

监管需求。二是政府监管方式转变。应该注意到

政府自身在信息和专业上的局限性，政府重在保障

市场自主制定规则标准这一过程中公平竞争的环

境塑造，加大标准中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实

现以市场为主驱动政府监管规则迭代。三是区域

协调标准制定主体转变。更加以市场化导向来健

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广泛引入公民、企业和

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区域规则、标准的制定。

因此，要站在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立全国统

一大市场和提升政府监管效能的角度，全方位推进

区域标准化发展，为我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奠定良好的标准化制

度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历史沿革及大事要述［M］.北京：中国质检出版

社，2015.
［2］须浩风.国家标准化重要文件汇编［M］.北京：国家标准总

局，1982.
［3］国家标准局调查研究室.标准化重要文件汇编续编［M］.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是这样炼成的——当代中国标

准化的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4.
［5］王平，侯俊军.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标准化体制转型研

究——从政府治理到民间治理［J］.标准科学，2017（5）.
［6］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研究［M］.北京：中

国标准出版社，2007.
［7］张可云.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M］.北京：民主与建设

出版社，2001.
［8］甘藏春，田世宏.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释义［M］.北

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9］于欣丽，卢丽丽.试论我国地方标准的出路［J］.中国标准

化，2005（7）.

The Process, Model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Hu Guanzi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s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it can better suppor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help Chinas standard system to fully integrate spatial factor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background and course of Chinas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tak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s
examples to summarize three typical models of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cooperation, and on this basis,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trend of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originated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standard system.
However, the current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power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local standards
within the region cannot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which local standard separate the spatial factors.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inue to deepen local standards and related supporting reforms, and promote group standards to become the main carrier of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cooper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Local Standard；Group Standard；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Market-Oriented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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